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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74） 
 

公佈 

復牌進展 

 

本公佈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條而發表。   

 

茲提述中富資源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三日、二零一三

年六月二十七日、二零一三年十月一日、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一日、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四日、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九日、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二零

一四年三月二十六日、二零一四年五月十六日及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九日有關復牌進展之公

佈（「該等公佈」）。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採用之詞彙與該等公佈所界定者具有

相同涵義。 

 

申請復牌之進展   

 

刊發本集團尚未發出之財務報表 

 

本集團正在訂定(i)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修訂全年業績；(ii)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中期業績；及(iii)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儘管本公司積極投入此項活動，惟由於若干未預見到之複雜情況

及本公司打算呈交兩個年度之真確經審核財務報表（該等財務報表將進一步構成二零一三

年及其後年度全年業績的基礎），本公司已於審核活動中開展進一步工作及安排支持報

告，因此將會延遲該過程。 

 

* 僅供識別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的進展公佈所披露，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二零一三年中期業績」）及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二零一三年全年業績」）將於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五日或

之前刊發及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二零一三年中期報

告」）及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二零一三年年報」）將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五日或之前寄發。 

 

董事會謹此宣佈，由於延遲刊發(i)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修訂

全年業績；(ii)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中期業績；及(iii)截至二零一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故二零一三年中期業績及二零一三年全年業績之刊

發將延遲至二零一四年八月，及二零一三年中期報告及二零一三年年報預期將於二零一四

年九月十五日或之前寄發。 

 

有關出售本集團兩間附屬公司之調查報告的結果  

 

玆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六日之公佈，當中載列本公司已委聘中匯安達對

早前出售本公司兩間附屬公司之事宜展開調查（「調查」）。於本公佈日期，最終報告已

由中匯安達發佈。最終報告已獲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批，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建議本公司應

繼續與其法律顧問討論是否應對當時的執行董事採取任何必要的法律行動。 

 

調查之目的為確定導致(i)本集團當時之全資附屬公司高寶化妝品（中國）有限公司（「高

寶化妝品（中國）」）為數約192,000,000港元的土地及樓宇及(ii) 本集團當時之另一間全

資附屬公司高寶能源有限公司（「高寶能源」）為數約222,000,000港元之物業、廠房及設

備之按金減值（「該等減值」）之相關情況。該等減值已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中確認，以及該等相應的附屬公司已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出售。 

 

中匯安達根據所掌握的資料提供的有關調查之主要實際結果概述如下： 

  

1. 中匯安達已審閱本公司可向其提供的有限資料及文件（不論是電子或影印文本）。 

 

 然而，與導致該等減值的情況有關的數據及文件（不論是電子或影印文本）可能

較為有限或不完整。本公司發現其中一部電腦已被格式化，且已無法找到或取回

部分影印文本。誠如本公司委聘的一名IT專員表示，之前儲存於該格式化硬碟中

的資料無法恢復。 

 

 此外，由於若干會議記錄或會計記錄乃由當時的董事保留，而彼等辭任後並無交

還本公司，這令情況更加嚴峻。 

 

 本公司亦已於二零一三年七月十八日向香港警方報告硬碟被格式化的事件。 

 



2. 中匯安達已審閱由當時的獨立估值師編製有關該等減值的每份估值報告。 

 

對於該等減值之批准，中匯安達並無獲提供可證明該等減值已獲討論並批准的任

何文件。 

 

中匯安達已獲提供有關審核委員會批准本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二零一零年財務報表」）的會議記錄，惟尚未獲提供

董事會批准二零一零年財務報表的會議記錄。 

 

3. 中匯安達尚未獲提供相關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高寶化妝品（中國）土地使用權

之預付租賃款項或高寶能源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按金的任何詳列明細。此外，中

匯安達尚未獲提供任何會計紀錄及相關支持文件，以了解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減值撥備的緣由。 

 

4.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七日，中匯安達向本公司當時的董事、財務經理、公司秘書寄

發掛號信，邀請其進行面談以了解更多關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所作減值的資料。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日，中匯安達再次向本公司的人員發

送提醒郵件請求進行面談，原因是早前的掛號信顯示未能接洽到該等人員。於二

零一四年五月十三日，中匯安達收到來自梁寶儀劉正豪律師行的信件，表示當時

的董事葉頌偉先生及賈雪雷先生回覆稱，彼等並無掌握有關中匯安達信件中所述

事宜的文件，亦無法取得該等文件。 

 

截至調查報告發出日期，除梁寶儀劉正豪律師行代表該兩名當時的董事發出的信

件外，中匯安達尚未收到本公司當時的人員對此事的任何回覆。 

 

5.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七日，中匯安達向當時的核數師Parker Randell (CF) H.K寄發掛

號信，邀請其進行面談以進一步了解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減值

的審核工作。截至調查報告發出日期，中匯安達尚未收到當時的核數師對此事的

任何回覆。 

 

6.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三日，中匯安達與現任執行董事進行了面談。然而，現任執行

董事既不負責導致該等減值之業務分部，且由於相關附屬公司於減值後已被出

售，彼等亦無法取得相關資料，故彼等並無掌握任何有關該等減值的資料。 

 

就礦場進行的審核工作 

 

於本公佈日期，就本公司所需開展以確定其採礦權之可收回金額及其暫停開採區內之採礦

構築物之可收回金額之審核工作（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六日之公

佈）而言，本公司已委聘(i)一家專業估值公司以編製一份估值報告及一份技術採礦構築物

報告；及(ii)另一家專業估值公司以編製有關暫停開採區的技術審查報告。本公司目前正在

審閱上述報告之草稿。 

 

 



本集團內部監控之進展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公佈所詳述，中匯安達已獲本公司委聘對

本公司進行內部監控審閱。中匯安達仍正進行內部監控審閱，本公司將會於內部監控審閱

有任何更新資料時另行發表公佈。  

 

本公司之業務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從事美容服務業務以及黃金及其他天然資源的開採業務。 

 

本集團現正專注於復牌，而本集團之主要資源已用於[訂定上述之業績公佈、派發中期及

年度報告以及]編撰復牌建議。儘管如此，本集團仍在進行本集團主要從事之業務及營運。 

 

本集團亦正在物色前景良好之項目。於本公佈日期，並未確定任何具體之投資計劃或項目。 

 

繼續暫停買賣股份 

 

應本公司之要求，本公司股份自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九日起已於聯交所暫停買賣，並將繼
續暫停買賣直至另行通知為止。 

 

承董事會命 

中富資源有限公司 

主席 

龍小波 

 

香港，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佈之日，董事會包括以下董事： 

 

執行董事： 

龍小波先生（主席） 

左維琪先生（行政總裁） 

陳怡仲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金順興先生 

姜宗念先生 

劉爽女士 

 

 


